
全國律師聯合會「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草案 

條          文 說          明 

辯護人辦理偵查中案件資訊揭露指引 偵查中資訊並非一旦揭露，即有涉及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是

以應無一律受偵查不公開規範限制之必要。

辯護人為妥適行使職權並確保被告權益，在

未涉及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

證人之虞等狀況下，應得揭露適當資訊予被

告或必要之第三人，始與比例原則相符。爰

依實務上之需求，區分「辯護人與被告」、

「辯護人與辯護人」、「辯護人與所屬事務

所」、「辯護人與其他第三人」等類型，制訂

本指引。本指引所稱之被告，均指辯護人所

協助之當事人，附此敘明。 

1 辯護人與被告間  

1.1 辯護人於偵查程序中所獲悉之資訊及卷

證，倘涉及案件之辯護或有關被告權益之事

項，應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27 條第 2 項之規

定，適時提供予被告。 

1.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95條第 1項明定「訊

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四、得請

求調查有利之證據。」、第 96 條亦明定

「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

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

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俱屬被告正當行使防禦權之規

定，倘被告無法適時獲悉案件重要資訊，

將使上開規定淪為具文。是以辯護人既

受託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則於偵查中

獲悉資訊及卷證，凡涉及案件之辯護或

有關被告權益之事項者，均應適時提供

予被告，以維護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2. 又辯護人為探求有利被告之辯護策略，

必須與被告共同協作，進行事實的過濾、

分析與聚焦，以確立答辯方向、證據蒐

集乃至於關係修復等，方能盡實質有效

辯護之義務。是以辯護人於偵查程序中

獲悉之資訊，只要涉及案件之辯護或有

關被告之權益，辯護人均有依照律師倫

理規範第 27 條第 2 項之「適時告知義



務」，以確保被告之防禦權並妥適行使辯

護人為被告辯護之職責。 

3. 左指引所稱「偵查程序中所獲悉之資訊、

卷證」，除指辯護人依法聲請所得獲取之

卷證內容外，亦包括在檢警調的詢、訊

問過程中之所有見聞及工作成果。 

1.2 辯護人提供予被告之案件資訊，如涉及

告訴人、被害人之個人資料或其他依法應秘

密之事項，且非屬案件重要之資訊者，辯護

人宜於提供前為適當之遮掩。 

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

法治為使命，並應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

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職務之行使

具有一定公益性，於受託為被告辯護時，仍

須在正當、合法範圍內為之。辯護人提供予

被告之案件資訊，倘涉及告訴人、被害人之

個人資料，或涉及他人之工商、營業等法令

規定屬應秘密事項之資訊，於確認該等資訊

與被告行使防禦權無關而非屬案件重要之資

訊者，辯護人均宜為適當之遮掩，以維護第

三人之權益。 

2 辯護人與辯護人間  

2.1 同一被告之複數辯護人間  

2.1.1 複數辯護人於同一案件受委任為同一

被告辯護者，辯護人間基於偵查程序所獲悉

之資訊及卷證，得為被告之利益相互聯繫、

溝通及交換。 

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 28條規定，有受複數辯

護人協助之權利，立法用意在最大程度捍衛

被告之利益。個別辯護人固均獨立行使職權，

但複數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以所獲悉之資

訊及卷證為基礎而互相分工合作、溝通研究

案情與辯護策略，始得以達成前揭立法目的。

在此範圍內，保障複數辯護人間之資訊溝通，

當屬被告受實質有效辯護之憲法上權益。 

2.1.2 複數辯護人於同一案件之不同期間先

後受委任為同一被告辯護者，前任辯護人於

知悉有後任辯護人並取得被告同意後，得為

被告之利益，將基於偵查程序所獲悉之資訊

及卷證交接予後任辯護人。 

律師倫理規範第 37條規定，律師對於受任事

件內容應嚴守秘密，非經告知委任人並得其

同意者，不得洩漏。上開規定並未排除複數

辯護人於同一案件中受同一被告委任時，彼

此之間的資訊溝通，且實務上被告委任複數

辯護人之動機不一而足，是以明訂前任辯護

人於知悉有後任辯護人並取得被告同意後，



得為被告之利益，將基於偵查程序所獲悉之

資訊及卷證交接予後任辯護人。一方面滿足

實務上前後任辯護人交接資訊以避免被告受

辯護人協助之權利產生銜接漏洞，另方面亦

兼顧被告其他可能之需求。 

2.2同案共同被告之辯護人間  

2.2.1 辯護人依律師法第 31條之規定，有為

被告探究案情、蒐求證據之義務，並適時請

求調查對被告有利之證據。同一或相牽連案

件有複數同案共同被告時，各共同被告之辯

護人間，為履行上開義務，得討論案情並交

換意見，或依本會律師訪談證人要點之規定，

訪談其他共同被告，但均不得有湮滅、偽造、

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行為。辯護人

依規定訪談其共同被告時，該他共同被告之

辯護人以在場陪同訪談為宜。 

1. 辯護人為協助被告實現刑事訴訟法所賦

予之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並指出有利事

實之證明（第 95條第 1項、第 96條）

等防禦權，本有義務為被告探求案情、

搜求證據之法定義務。另辯護人除應依

法誠正信實執行職務，亦受律師倫理規

範之限制，不得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行為。是以同一案

件共同被告之辯護人間，為了履行前開

義務，自容許在未有湮滅、偽造、變造證

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範圍內，得以享

有彼此討論、交換意見之權利。 

2. 又各共同被告對彼此而言，均為被告以

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而辯護

人為被告之權利探求案情、訪談證人，

自屬辯護人正當執行職務之範籌。又辯

護人訪談證人，除律師倫理規範第 16、

17條定有明文外，更受本會「律師訪談

證人要點」之規範，並不因證人為共同

被告，即限制辯護人不得進行訪談。是

以辯護人基於履行職責所須，如認有必

要，自得依相關規範訪談案件之共同被

告，俾便維持與檢方之武器平等。惟辯

護人訪談證人之過程，不得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行為，

乃屬當然。 

3. 又為確保其他共同被告之權益，如知悉

該共同被告有委任其他辯護人，則在訪

談該共同被告時，使其辯護人得以在場

陪同訪談，較為妥適。 



3 辯護人與所屬律師事務所間  

3.1 辯護人得將基於偵查程序所獲悉之資

訊、卷證，使所屬事務所之其他協助案件之

律師、實習律師及助理知悉。 

1. 按律師倫理規範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

「律師事務所中負有監督或管理權限之

律師，應負責督導所聘僱之人員 不得有

違法或不當之行為，亦不得洩漏或利用

業務上知悉之秘密。」是以律師本有義

務確保所屬事務所之其他協助案件之律

師、實習律師及助理，不得有違法、不當

或其他洩漏、利用業務上知悉之秘密之

行為。 

2. 辯護人辦案時，基於各種行政上及執行

職務上之輔助需求或其他事務所管理需

求，有使所屬事務所之其他協助案件律

師、實習律師及助理知悉偵查程序所獲

悉之資訊、卷證之可能，為此爰為本條

之規定，以符實務所需。惟此時辯護人

即有負律師倫理規範第 15 條第 2 項之

監督義務，自屬當然。 

3.2 所屬事務所之其他協助案件之律師、實

習律師及助理因前項情形所獲悉之案件，與

辯護人負同等之保密義務。 

辯護人將基於偵查程序所獲悉之資訊、卷證，

使所屬事務所之其他協助案件之律師、實習

律師及助理知悉後，全部接觸相關資訊、卷

證之人，乃辯護人之輔助人，均負有與辯護

人同等之保密義務，爰為左列之規定。 

4. 辯護人與其他第三人間  

4.1 辯護人辦理偵查中之案件，除有事實足

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虞者外，基於訪談或請求第三人協助之

目的範圍內，得揭露必要之資訊予第三人知

悉。 

1. 辯護人為協助被告搜求證據、釐清事實，

經常需訪談第三人以確認能否聲請傳喚

為證人，或請求第三人提供協助（例如

求教於鑑定單位、專家證人等），然在資

訊無法揭露的情況下，將難以進行探求

案情或作證準備之證人訪談，亦不可能

請第三人就有關案情之重要事項表示意

見。為使辯護人得妥適行使職務，在查

無事實足認有妨礙偵查（即沒有事實足

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或證人）之虞的情況下，自容許辯護人

得揭露必要之資訊予第三人知悉。 



2. 惟辯護人依左列規定揭露資訊時，應注

意被告之刑事犯罪前科屬特種個人資

料，揭露予他人知悉須事前經被告書面

同意。辯護人揭露此類資訊時，要特別

注意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4.2辯護人在不違反被告意思的情況下，得將

偵查程序中所獲悉但與偵辦中案情無關之資

訊，告知非被告之委任人或其他依刑事訴訟

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得獨立為被告選任辯

護人之人。 

1. 偵查中之案件，往往會遇到被告受羈押

甚至禁見之情形，此時對於被告親友而

言，辯護人成為獲取被告訊息之唯一管

道。實務上辯護人也常遇到被告親友關

心被告狀況而詢問辯護人之情形。 

2. 考量羈押禁見之目的，僅為保全日後偵

查與審判程序的進行，並非要將被告與

社會完全隔離，辯護人執行職務過程中，

受禁見處分之被告，為確保家庭、工作

運作無虞，亦常有請求辯護人協助轉達

家人、囑咐生活要事等情。在此情況下，

如經辯護人判斷與偵辦中案情無關，亦

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

證人之虞者，則協助轉達相關事項，尚

符人情義理，亦無違反偵查不公開及違

反羈押禁見之目的，爰為左列之規定。 

3. 又左列「偵查程序中所獲悉但與偵辦中

案情無關之資訊」，係指如被告之身心健

康情形、人身自由狀況、刑事程序進度

等，核其資訊性質皆與偵辦中案情無關，

當無礙於日後偵查與審判程序的進行，

附此說明。 

4.3除符合本指引所規範之情形外，辯護人不

得無故將偵查程序中所獲悉之資訊，使案件

轉介人知悉。 

案件轉介人原則上屬於本指引所規範之「第

三人」，但其也可能例外具備辯護人或事務

所助理等身分。職故，案件轉介人並非可獲

取資訊之獨特角色，仍應視其具體身分而定。

因此案件轉介人除非符合本指引所規範之情

況，否則辯護人自不得將任何偵查程序中所

獲悉之資訊告予案件轉介人知悉。 

 


